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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总规程
   
一、大会宗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激发老年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推动实施新时代“银龄行动”，促进老有所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参与老年体育的良好氛围。
交流活动坚持“淡化竞技、淡化锦标”，突出“安全第一”和“重在参与、重在快乐、重在健康、重在交流”。
二、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老龄办
中国老龄协会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承办单位
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老龄工作机构、老年人体育协会以及承办地人民政府。
四、协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单位及有关全国性体育组织。
五、项目设置
柔力球、气排球、健身球操、持杖健走、太极拳、乒乓球、广场舞、门球、健身气功、网球、棋牌（围棋、象棋、桥牌）、健身秧歌、桌上冰壶球、匹克球。
六、参加单位
（一）以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行业体协为组团单位，由属地老年人体育协会负责报名组织工作。
（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老年人体育组织可派队参与。
七、时间、地点
（一）时间：各项交流活动拟于2026年4月至10月期间陆续举办。
（二）地点：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点
	备注

	1
	持杖健走
	贵州习水
	

	2
	气 排 球
	重庆永川
	女子组

	3
	太 极 拳
	山西太原
	

	4
	门    球
	湖北咸宁
	

	5
	乒 乓 球
	安徽桐城
	

	6
	健身球操
	山东济宁
	

	7
	桌上冰壶球
	上海青浦
	

	8
	柔 力 球
	云南楚雄
	

	9
	棋    牌
	河北崇礼
	

	10
	健身秧歌
	甘肃兰州红古
	

	11
	匹 克 球
	湖南长沙
	

	12
	气 排 球
	浙江东阳
	男子组

	13
	健身气功
	河南南阳
	

	14
	网    球
	江西南昌
	

	15
	广 场 舞
	陕西西安
	


（三）开、闭幕式：开幕式结合太极拳项目举办，闭幕式结合广场舞项目举办。
八、参加人员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参加人员须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共同签署《自愿参加责任书》，并持县级及以上医疗部门开具的交流活动前3个月内体检健康证明。
（三）年龄要求：男60—72岁，女55—72岁，最高不超过75岁。具体规定以各单项规程为准。
（四）参加人员只能代表1个单位（代表团/队）报名，不得跨代表团（队）、跨项目兼报。
    （五）参加人员应代表本人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以居住证或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为依据）参加。
（六）参加人员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个人项目取消本人参加资格和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加资格和成绩。
（七）参加队伍（人员）被取消参加资格和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九、交流办法
（一）执行大会组委会审定并公布的各项目单项规程。
（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或相关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审定的最新的竞赛规则。
十、奖励办法
（一）采用“等次奖励”方式，设一等奖2名（第1-2名）、二等奖4名（第3-6名）、三等奖6名（第7-12名）。
对未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参与交流活动人员颁发优秀奖。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在交流活动中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纪律、展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十一、技术官员
（一）各项目技术官员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商有关全国性体育组织选派。
（二）技术官员自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负担其差旅、食宿、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
十二、宣传
（一）承办单位应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二）各参加单位须准备代表团(队)简介(300字以内)，以供宣传报道使用。
十三、代表团团旗
    团旗由各代表团自备，颜色自定，规格为2.4米×1.6米。代表团团旗除本规程规定的代表团名称外，不得出现其它标志。
十四、纪律要求
    严格遵守总局关于体育活动的相关规定和第五届全国老健会纪律要求。
十五、保险
（一）所有参加人员(含代表团官员)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参加人员在报到时须提交有效保险原件(或证明材料)，未办理保险的人员，不得参加。
（二）承办单位须购买组织责任险。
十六、经费
    （一）各代表队至活动举办地的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二）各代表队按各单项规程规定的标准交纳食宿费。
十七、本总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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